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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盖法学研究，不外乎指导实践，若用语生涩、结构繁复，反不利于与实务亲近。
其实，罪数论之机能，就是要回答“应一罪处断还是数罪并罚”的问题，再复杂的体系与分类，最后
仍要落到这“二选一”的答案上。
因此，《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刑法系列：罪数的理论与实务》采取比较简要的结构，将罪数论一
分为二，依一罪和数罪两大类型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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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一，想象竞合犯与法条竞合犯之间的界限混淆。
现行理论也承认，区分此二者是有一定困难的。
通说对想象竞合犯与法条竞合犯的区别，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性质不同，前者是犯罪
行为的竞合，属于罪数形态，后者是法律条文的竞合，属于法条形态；二是产生原因不同，前者是以
行为人实施特定的犯罪行为作为中介的，后者本身是法条之间的重合或交叉关系，不需要以犯罪行为
作为中介；三是罪过数量不同，前者具有多个罪过，后者只有一个罪过；四是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数
量不同，前者作用于体现不同直接客体的数个犯罪对象，后者作用于体现一个直接客体的单一犯罪对
象；五是法条关系不同，前者的数法条不存在重合或者交叉关系，后者的数法条之间存在重合或者交
叉关系；六是法律后果不同，前者所触犯的多个法条都应当在判决中援引（所犯轻罪仍然成立），后
者只能适用一个法条而排斥其他法条的适用。
然而，以上的区分，并不能有效界定想象竞合犯与法条竞合犯的界限：一是通说也承认，无论想象竞
合犯还是法条竞合犯，表面上都是一行为触犯多个罪名，既然如此，法条竞合犯就不可能是纯粹的条
文形态，必然涉及行为与法条之间的多种评价关系能否共存的问题，法条竞合犯同样属于罪数形态。
二是犯罪构成都是以行为作为评价对象的，法条本身所描述的都是行为的特征，而犯罪行为都是法条
规定的，法条竞合的产生不可能不以行为作为中介。
我们说两个法条存在着竞合的时候，其实就是指某种行为能够同时符合这两个法条。
三是无论想象竞合犯还是法条竞合犯都是以触犯多个犯罪构成为前提的，不同的犯罪构成其主观罪过
要件当然不可能一致，犯罪客体也往往是不一样的，因而二者在形式上都存在着多个罪过和多个直接
犯罪客体，不可能通过罪数和客体的数字计算区别二者。
四是通说并不认为所有犯罪都有犯罪对象，因而以犯罪对象的同一性来区分缺乏普适性。
同时，即使在同一对象上，也可能成立想象竞合犯，例如，明知道自己有性病而嫖宿幼女，同时构成
传播性病罪和嫖宿幼女罪。
五是既然认为想象竞合犯和法条竞合犯都是一个行为触犯数个犯罪构成，而犯罪构成都是以行为为评
价对象的，那么这些被触犯的犯罪构成的外延，至少在该一个行为的类型上存在着重合。
所以，从通说的逻辑出发，想象竞合犯所触犯的不同法条之间，同样起码存在着外延的交叉关系。
六是在逻辑上，区分二者的界限在前，适用不同的法律后果在后，亦即只有正确区分了想象竞合犯和
法条竞合犯，才能够区别适用不同的法律后果。
因此，从法律后果的差异来指导二者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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